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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赤峰市翁牛特旗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的通知

翁政办发〔2023〕120号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大兴农场、旗直各单位：
经旗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赤峰市翁牛特旗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22日            

赤峰市翁牛特旗
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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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应对纲要

一、预警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经旗政府审核后发布，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旗政府组织各单位开展预警行动。
二、应急响应
接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事件信息，旗政府立即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和应急工作组，按照职责开展应急事件处置和救援工作。
涉及跨省（区）行政区域的，或超出旗人民政府应对能力的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旗政府在做好先期处置的同时，立即报请赤峰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请求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支援或组织应对。
三、后期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提出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及时组织相关部门或专家对事故进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流程图
接警突发环境事件报告（投诉举报、通报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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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应急工作组
污染处置组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工科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牧局、应急管理局、林草局，气象局和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形势分析；立即组织切断污染源，明确防止污染扩散的方法和程序；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污染；划定周边环境敏感点及重点防护区域，设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确定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明确受威胁人员的疏散方式和途径。
应急监测组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住建局、水利局、农牧局、林草局，气象局和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医学救援组
翁牛特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安局、和市场监管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组织开展紧急医学救援，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措施建议；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
应急保障组
翁牛特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科局、民政局、公安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浩达供水公司和应急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组织做好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
新闻发布组
翁牛特旗委宣传部、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和相关新闻媒体，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指导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处置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事件处置和舆情处置同步安排、同步实施，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舆论。

调查评估组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公安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牧局、卫健委、应急局和林草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配合上级开展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负责对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组织开展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损害评估，对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等提出建议等。
社会稳定组
翁牛特旗公安局、工科局、民政局、交通运输局和市场监管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应急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区域治安管控，加强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事发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132968024]1 总 则
[bookmark: _Toc124844730][bookmark: _Toc132968025]1.1 编制目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各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打赢“碧水、蓝天、净土”保卫战，健全完善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机制，严密防控环境风险，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现编制《赤峰市翁牛特旗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32968026][bookmark: _Toc124844731]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132968027][bookmark: _Toc132557716][bookmark: _Toc127779463]1.2.1 法律、法规及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7年10月26日修订通过，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2020年9月1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8）《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9）《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10）《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2011年5月1日施行）；
[bookmark: _Hlk66177763]（1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部令 第34号，2015年6月5日起施行）；
（1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
[bookmark: _Toc127779464]（13）《内蒙古自治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内政办发〔2014〕113号）
（14）《内蒙古自治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2022年）；
（15）《内蒙古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1年10月8日）。
[bookmark: _Toc132968028][bookmark: _Toc132557717]1.2.2 技术规范、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6）《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
（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
（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AQ 3035-2015）；
（10）《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南》（ERG 2000）；
（11）《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
（1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
（13）《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Q/SY1190-2013）。
[bookmark: _Toc127779465][bookmark: _Toc132557718][bookmark: _Toc132968029]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翁牛特旗行政区域范围内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
核与辐射活动造成的辐射污染事件应对工作，按照自治区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有关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辐射事故应急预案（2021版）》、《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核事故应急预案（2021版）》等要求执行。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0年版）》执行。
本预案适用于翁牛特旗旗行政区域范围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主要包括：
（1）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灾害事件；
（2）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及危险物质泄漏导致的饮用水源地水质、生态环境及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3）生产过程中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的其他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4）安全生产事故次生、衍生的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27779466][bookmark: _Toc132968030][bookmark: _Toc132557719]1.4 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127779467]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的原则。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要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32968031][bookmark: _Toc132557720]1.5 事件分级
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环境事件（Ⅳ级）四级。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如下：
[bookmark: _Toc132968032][bookmark: _Toc127779468][bookmark: _Toc132557721]1.5.1 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I、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重大跨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27779469][bookmark: _Toc132968033][bookmark: _Toc132557722]1.5.2 重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旗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患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32557723][bookmark: _Toc132968034][bookmark: _Toc127779470]1.5.3 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患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27779471][bookmark: _Toc132968035][bookmark: _Toc132557724]1.5.4 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的；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
（6）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bookmark: _Toc132968036][bookmark: _Toc124844735]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132968037][bookmark: _Toc124844736]2.1 旗级组织指挥机构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是全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及影响，负责组织成立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督促行政区域内突发环境事件整体应对工作。
2.1.1指挥部组成及主要职责
旗政府成立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指挥部人员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各工作组负责人组成，必要时可以邀请专家参与。
总指挥：旗长。
副总指挥：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旗长。
成员单位：应急指挥部由旗委宣传部、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发展和改革委、工信和科技局、公安局、民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牧局、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林草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大队、供水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及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组成。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承担应急指挥部日常事务。
主要职责：负责翁牛特旗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处置工作，负责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分析、研究突发环境事件防范与应急处置工作重大决策及重要决策事项，必要时请求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给予支持和指导；指导、协调各有关部门(单位)做好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对于敏感的、可能有次生或衍生危害性的突发环境事件或预警信息，加强监测预警，组织专家会商研判，按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报告、发布和应急响应，必要时提升响应级别；负责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所属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的建设管理，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决定启动、终止应急响应；负责组建现场救援指挥部，协调解决事件现场及外围应急处置所需的人员、物资、器材装备和救援资金。
应急指挥部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指挥督导各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2.1.2指挥部办公室及主要职责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局长担任，成员由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相关单位分管领导组成。
主要职责：依法组织协调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督促有关部门贯彻落实旗委、旗政府和应急指挥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的部署要求；组织专家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方案，建立和完善环境事件监测和预警体系。
涉及跨旗县及跨省的突发环境事件，需市级及以上层面协调处置的情形，由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向赤峰市人民政府提出请求。赤峰市已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或已派出工作组的，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配合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跨旗县（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按照已签订的应急联动协议执行。
一、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应急指挥部由旗委宣传部、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发展和改革委、工信和科技局、公安局、民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牧局、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林草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大队、供水公司等部门和单位以及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组成。
2.1.3各工作组组成及主要职责
由成员单位组成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应急保障组、新闻发布组、社会稳定组和调查评估组，分别承担相应职责，相互协调配合。各工作组围绕主要职责，调度协调开展相应工作。
（1）污染处置组
由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牵头，旗工信和科技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牧局、应急管理局、林草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单位组成，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收集汇总突发环境事件相关数据资料，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形势分析；立即组织切断污染源，明确防止污染扩散的方法和程序；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污染；划定周边环境敏感点及重点防护区域，设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确定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明确受威胁人员的疏散方式和途径。
（2）应急监测组
由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牵头，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农牧局、林草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单位组成，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应急监测能力不足时，可寻找具有检测资质的社会第三方检测机构。
（3）医学救援组
由旗卫生健康委牵头，旗公安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单位组成，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紧急医学救援，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措施建议；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
（4）应急保障组
由旗发展和改革委牵头，民政局、工信和科技局、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应急管理局、旗浩达供水公司等部门单位组成，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组织做好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
（5）新闻发布组
由旗委宣传部牵头，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和相关新闻媒体等部门单位组成，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指导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处置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事件处置和舆情处置同步安排、同步实施，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舆论。
（6）社会稳定组
由旗公安局牵头，民政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单位组成，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应急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区域治安管控，加强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事发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7）调查评估组
由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牵头，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牧局、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局、林草局等组成，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参加。必要时，邀请纪检监察机关参加。
主要职责：配合上级开展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负责对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组织开展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损害评估，对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等提出建议等。
具体工作组设置、组成和主要职责根据实际需要作出适当调整。
[bookmark: _Toc132557727][bookmark: _Toc132968038][bookmark: _Toc9606][bookmark: _Toc130368476]2.2 各乡镇组织指挥机构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明确相应组织指挥机构。跨乡镇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由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需要翁牛特旗协调处置的跨旗县（区）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由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向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提出请求。各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130368477][bookmark: _Toc132557728][bookmark: _Toc23182][bookmark: _Toc132968039]2.3 现场指挥机构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的人民政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参与现场处置的有关部门、单位和人员，要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
[bookmark: _Toc132968040][bookmark: _Toc19885][bookmark: _Toc132557729]2.4 各成员单位基本职责
（1）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
建立健全反应快速、保障协调的应急机制；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协调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对生态破坏事进行调查处理和损害评估等善后工作；提供应急处置现场污染物分析监测、放射源处置的技术支持，对因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污染物和受到污染的地表水、地下水及土壤，组织相关专家提出科学可行的处置意见。组织协调污染控制组、应急监测组和调查评估组各成员单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应急监测及评估工作，服从并配合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2）发展和改革委
负责将全旗环境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纳入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组织重要物资的紧急调度和交通运输协调；负责全旗粮食应急保供；负责粮食储备管理、重要物资和应急物资储备管理职责。组织协调应急保障组成员单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保障工作，调配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3）卫生健康委员会
组织开展紧急医学救援，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措施建议；提出相应建议，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对因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医疗废物处置进行指导和监督。负责卫生应急工作，组织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组织协调医疗救援组成员单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4）公安局
组织协调火灾事故、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恐怖事件等引发的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的重要目标和危险区域实施治安警戒；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处理，依法侦办环境违法案件。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组织、负责对环境领域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负责全旗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依法开展对全旗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保卫工作。组织协调社会稳定组成员单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社会稳定工作，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5）旗委宣传部
指导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处置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事件处置和舆情处置同步安排、同步实施，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舆论。组织协调新闻发布组成员单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和舆情控制工作，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6）应急管理局
负责全旗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应急救援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储存功能。组织指导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应对防火、防汛、自然灾害救助等突发事件次生、衍生的环境事件应对和救援工作。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7）自然资源局
提供环境事件发生地土地利用类型、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等相关数据，为制定合理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提供基础，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8）工信和科技局
配合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9）财政局
保障旗环境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运行经费和应急处置经费。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0）民政局
及时提供行政区划界线，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汇总符合民政救助政策的困难群众给予生活救助，服从并配和旗突发环境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1）交通运输局
参与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时，负责道路的封闭，保障医疗救助运输过程畅通，相关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应急物资和保障物资的及时送达。
（12）水利局
负责水政监督和指导工作，提供环境事件发生区域的河流湖泊等水资源相关数据，为制定合理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提供基础，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3）林草局
配合有关部门对农牧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进行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配合开展相关生态补偿工作。提供环境事件发生区域的森林、草原、湿地等相关数据资料，为制定合理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提供基础，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4）农牧局
配合有关部门对农牧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进行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5）市场监管局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预包装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加强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6）气象局
提供环境事件发生时相关区域近期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气象数据，为制定合理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提供基础，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7）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城区供气、供水系统畅通，配合相关单位。服从并配合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8）消防大队
负责应急抢险救援，进行事件现场的火灾扑灭、被困人员抢救，阻止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进一步扩大；负责突发辐射事件现场的局部洗消工作；协助现场应急人员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19）各乡镇（街道）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人员疏散、物资调配和群众情绪安抚等问题，成立现场指挥部，设立警戒区，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突发事件初步处置工作，避免或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待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到达现场，将指挥权交由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配合完成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人员安置、物资调配和舆情控制等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32968041][bookmark: _Toc132557730][bookmark: _Toc127779475][bookmark: _Toc124844739]3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27779476][bookmark: _Toc132968042][bookmark: _Toc132557731]3.1 监测和风险分析
[bookmark: _Hlk128057899]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要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和企业污染排放监管，多渠道收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的信息，及时组织开展分析研判。旗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住建、水利、农牧业、气象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应及时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通报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制定（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做好环境信息报告，定期开展环境应急培训和演练。出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情况时，立即报告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127779477][bookmark: _Toc132968043][bookmark: _Toc132557732]3.2 预警
[bookmark: _Toc127779478][bookmark: _Toc132968044][bookmark: _Toc132557733]3.2.1 预警分级
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用蓝色（Ⅳ级(一般)）、黄色（Ⅲ级(较大)）、橙色（Ⅱ级(重大)）和红色（Ⅰ级(特大)）表示，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颜色可以升级、降级或者解除。
预警级别的具体划分标准，按照生态环境部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32968045][bookmark: _Toc132557734][bookmark: _Toc127779479]3.2.2 预警信息发布
[bookmark: _Hlk127453800]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按照政府统一管理、部门分工负责、对外统一发布的原则进行。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坚持及时、准确、无偿的原则。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发布预警信息，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包括预警信息的首发、调整和解除。翁牛特旗应急管理局和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根据重大活动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需要，起草重要提示性信息。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采集的涉及Ⅰ级、Ⅱ级预警信息，需经本单位审核人员审核后，提交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分管环境突发事件的负责人签发；涉及Ⅲ级、Ⅳ级预警信息或重要提示性信息，需经本单位审核人员审核后，提交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
跨区域的Ⅰ级、Ⅱ级预警信息或重要提示性信息，需经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分管环境突发事件的负责人审核，报赤峰市人民政府分管环境突发事件的负责人签发。
预警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别、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时效等信息。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当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按照流程报送党委宣传部进行发布。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或者突发事件预警已达到解除标准的，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及时制作解除信息，解除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解除单位名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等级、解除时间。按照流程报送党委宣传部进行发布。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按照规定时效将预警信息或重要提示性信息通报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便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132968046][bookmark: _Toc132557735][bookmark: _Toc127779480]3.2.3 预警行动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行业领域专家，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影响时段和危害程度。
（2）防范处置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及事发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发生的源头，事发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需采取的必要的健康防护措施。
（3）应急准备
事发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负责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翁牛特旗区域内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小组成员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立即组织开展应急监测，及时掌握周围环境情况，并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加强环境监管。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组织公安等相关部门对有关场所进行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终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4）舆论引导
旗委宣传部及时准确规范发布突发环境事件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舆情监测，审慎稳妥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翁牛特旗区域内各传播媒体部门及机构做好与旗委宣传部的工作衔接，建立快速传播“绿色通道”，确保多途径多手段及时、准确、无偿、安全地向社会公众传播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127779481][bookmark: _Toc132968047][bookmark: _Toc132557736]3.2.4 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应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当判断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危险已经消除时，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相关措施。
预警解除遵循“谁批准发布、谁决定解除”的原则执行，预警解除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1）隐患排除，无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可能；
（2）发生的事故已得到解决，并已消除突发事故环境影响。
预警解除应以电话、广播、书面文件等形式公布。
[bookmark: _Toc132557737][bookmark: _Toc132968048][bookmark: _Toc127779482]3.3 信息报告与通报
[bookmark: _Toc132557738][bookmark: _Toc132968049][bookmark: _Toc128065435]3.3.1 上报对象及时限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IV级）或者较大（II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当在四小时内向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和赤峰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重大（II级）或者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当在两小时内向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告，同时上报生态环境部。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接到报告后，应当进行核实并在一小时内报告生态环境部。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bookmark: _Toc132557739][bookmark: _Toc128065436][bookmark: _Toc132968050]3.3.2 上报内容及形式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初报应当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中应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
信息报告及通报流程具体如下图。

[bookmark: _Toc132968051][bookmark: _Toc127779483][bookmark: _Toc13255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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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初判为一、二级
初判为三、四级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2小时内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生态环境部
核实，1小时内
赤峰市人民政府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4小时内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赤峰市人民政府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
续报：完善初报中未提供信息，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结果报告：事件概述、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置情况、责任追求等


图 3-1 信息报告及通报流程


3.3.3 部门间信息通报
[bookmark: _Hlk128059704]旗应急指挥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通道，负责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汇总与处理。
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经核实后立即将信息上报给旗应急指挥部，旗应急指挥部立即通知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组各成员单位。
各成员单位及时提供突发环境事件时本单位所掌握的事发地或事发企业、周围环境、地质、水文和气象信息等基础数据，并按照部门职责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及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127779484][bookmark: _Toc132968052][bookmark: _Toc132557741]3.3.4 跨区域信息通报
翁牛特旗位于赤峰市中部，北以西拉沐沦河为界，与林西县、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通辽市开鲁县相邻，东与通辽市奈曼旗交界，南与敖汉旗、赤峰市松山区毗邻，西与克什克腾旗接壤。相邻区域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开展跨行政区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合作，共同防范、互通信息，协力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3.3.4.1 接到信息通报
[bookmark: _Hlk128059777]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接到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信息通报后，立即上报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和赤峰市生态环境局，旗人政府组织旗应急指挥部开展工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组各成员单位根据分工职责开展应急工作，及时疏散可能受影响区域的群众，立即开展相关区域的环境监测。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和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通过对通报信息内容中影响环境要素类型、污染物种类和可能受影响区域等进行分析研判，提出阻断方案和应急处置措施方案；同时与相邻区域生态环境部门建立实时联系，了解事件发展情况及处置情况，及时调整阻断和处置措施方案，如邻近区域的应急处置措施科学有效，结合翁牛特旗实际情况，调整应急措施及时防止污染物扩散。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通过实时联络，了解相邻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用的药剂及用量，分析研判是否对翁牛特旗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有影响，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及时沟通并建议更换处置方法、药剂及用量；沟通无果，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上报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由翁牛特旗人民政府上报过赤峰市人民政府或自治区人民政府进行沟通协调。
3.3.4.2 发送信息通报
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或已经影响到相邻行政区域的，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立即上报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和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同时通报可能或已经受影响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通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事件起因和性质、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相邻区域可能受影响的区域等初步情况。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建立与可能或已经影响到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实时联络，及时更新事态发展趋势和污染物扩散途径、速度等情况，共同防止污染物扩散。
如事态严重或本级无法控制，由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申请赤峰市人民政府或自治区人民政府帮助。
对于跨省（市）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及时上报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和赤峰市人民政府。
对以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及时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赤峰市人民政府，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告：
（1）初判为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2）可能或已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突发环境事件；
（3）可能造成国际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4）境外因素导致或可能导致我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27779485][bookmark: _Toc132968053][bookmark: _Toc132557742]（5）自治区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32557743][bookmark: _Toc132968054][bookmark: _Toc127779486]4.1 分级应对
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遵循分级负责、旗政府为主、分类应对、协调联动的原则。涉及跨省（区）行政区域的，或超出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应对能力的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在做好先期处置的同时，立即报请赤峰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请求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支援或组织应对。发生较大和一般突发事件，分别由赤峰市人民政府和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组织应对；涉及跨行政区域、超出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应对能力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根据事故发展和应急救援情况，应执行如下应急响应程序。





[bookmark: _Toc127779487][bookmark: _Toc132968055][bookmark: _Toc132557744]
[image: http://www.linxiang.gov.cn/uploadfiles/201912/20191210163925288002.png]



图 4-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图








4.2 响应分级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由高到低设定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事件发生后，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初判级别、预期影响后果和环境应急处置能力等，综合研判确定是否启动响应和启动响应的级别以及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对于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者引发舆情和社会关注，或者发生在重点区域、重要时段、敏感目标的，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一级响应，由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决定启动，一般应对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总指挥权由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移交给赤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必要时移交给自治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二级响应，由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决定启动，一般应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总指挥权由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移交给赤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三级响应、四级响应，由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决定启动，一般应对涉及面广、敏感复杂或者认为需要予以指导帮助的较大或一般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指挥权移交给赤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自治区、赤峰市和翁牛特旗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涉及面广、敏感度高、情况复杂或处置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较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翁牛特旗先行启动相应预案，立即组织落实处置措施，根据应对工作需要，启动赤峰市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本应急预案应急响应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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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或赤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赤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接报
（翁牛特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办公室）

图 4-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分级流程

[bookmark: _Toc127779488][bookmark: _Toc132557745][bookmark: _Toc132968056]

4.3 响应措施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事发地乡镇（街道）政府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先期处置，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接到通知后，及时上报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旗政府组织旗应急指挥部及时开展工作，旗应急指挥部接管现场指挥工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立即落实相关应急措施。
[bookmark: _Toc132557746][bookmark: _Toc132968057][bookmark: _Toc127779489]4.3.1 先期处置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扩散，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及居民，并按规定向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和有关部门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相关部门、单位及时主动提供应急救援相关基础资料和必要的技术支持，负有监管责任的相关部门提供事件发生前有关监管检查资料，供实施和调整应急救援和处置方案时参考。
[bookmark: _Toc132968058][bookmark: _Toc127779490][bookmark: _Toc132557747]4.3.2 应急措施
4.3.2.1 现场污染处置
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导截、收容、转移等针对性措施，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废液等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当涉事主体不明时，在做好应急处置与应急监测的同时，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立即组织力量对污染来源展开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迅速切断污染源。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应组织制定综合治污方案，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并分析污染气体扩散途径及范围；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4.3.2.2 环境应急监测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加强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状况等，制定科学有效的应急监测方案，确定应急监测方法、点位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设备，及时科学准确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视污染物扩散情况和监测结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应急监测方案。
[bookmark: _Hlk128061130]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地区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并协助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环境应急监测工作。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的要求，开展应急监测。主要包含两个部分：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和跟踪监测，应急监测流程如图4-3。
[bookmark: _Hlk128061233][image: ]
1图 4-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流程示意图
4.3.2.3 转移安置人员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及事发地气象条件、地理环境、人员密度等，划定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和重点防护区；旗公安局及当地乡镇（街道）应明确受到直接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居民的疏散方式及转移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组织营救受灾和被困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威胁人员，必要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受灾人员救助工作；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保障受事件影响人员基本生活需求和必要医疗条件。
4.3.2.4 医疗卫生救援
翁牛特旗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翁牛特旗医疗资源和力量，开展相应救援工作，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将重症、重伤人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救治。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翁牛特旗卫健委视情况上报市卫健委，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翁牛特旗医学救援工作。
4.3.2.5 市场监管调控
翁牛特旗市场监管局密切关注受事件影响地区市场供应情况及公众反应，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带包装的饮用水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事件发生。
4.3.2.6 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
通过政府授权发布、播发新闻通稿、接受媒体采访、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旗党委宣传办运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手机短信等官方信息平台，及时主动、全面客观地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公众配合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调查处理进展情况。
4.3.2.7 社会维稳和矛盾调处
翁牛特旗公安局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应急救援物资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区域的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事件。
[bookmark: _Toc127779491][bookmark: _Toc132557748][bookmark: _Toc132968059]4.4 响应终止
当突发事件条件已经排除、污染物质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27779492][bookmark: _Toc132968060][bookmark: _Toc132557749]5 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127779493][bookmark: _Toc132557750][bookmark: _Toc132968061]5.1 损害评估
[bookmark: _Hlk128062782]生态环境损害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求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求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翁牛特旗人民政府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或专家对事故进行污染损失评估，明确污染特性、危害和污染覆盖面，确定事故的波及范围和影响程度，对事故污染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1部分：总纲》（GB/T 39791.1-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指鉴定评估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调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评估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所致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确定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并补偿期间损害的恢复措施，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过程。
[bookmark: _Hlk128062821]鉴定评估遵循合法合规、科学合理、独立客观的原则，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流程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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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流程图
[bookmark: _Toc127779494][bookmark: _Toc132968062][bookmark: _Toc132557751][bookmark: _Hlk12806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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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根据自治区政府制定的生态环境损害索赔启动条件、鉴定评估机构选定程序、信息公开等工作规定，明确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开展索赔工作的职责分工。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对重特大事故进行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进行调查分析，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座谈走访、文献查阅、问卷调查等方式，掌握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以及生态环境损害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确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和范围，筛选特征污染物、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编制鉴定评估工作方案。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方案，组织开展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以及生态环境损害状况调查或相关资料收集。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应编制调查方案，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的目标、内容、方法、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等，并进行专家论证。
[bookmark: _Toc127779495][bookmark: _Toc132557752][bookmark: _Toc132968063]5.3 善后处置
各乡镇（街道）及其有关部门应做好受影响群众的安置工作，组织专家对受害范围及程度进行科学评估，根据事故污染损失的评估结果和事故调查结果，确定事故赔偿数额和相应的赔偿范围，按法律程序进行赔偿。事发地政府要及时组织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各类社会团体、个人及相关机构的捐赠资金和物资，由旗政府指定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旗人民政府鼓励各类保险机构开展环境保险。环境事件发生后，保险机构对已投保单位及个人及时开展相关查勘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132557753][bookmark: _Toc127779496][bookmark: _Toc132968064]5.4 总结评估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当及时总结事件发生原因、性质、经过以及造成的人身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情况；评估事发单位、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风险防范、应急处置、隐患整改、责任追究、环境应急总任务及部分任务完成等情况，提出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当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并向赤峰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当在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等评估工作，并依法向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127779497][bookmark: _Toc132968065][bookmark: _Toc132557754]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32557755][bookmark: _Toc127779498][bookmark: _Toc132968066]6.1 队伍与技术保障
环境应急管理队伍、应急监测队伍、消防救援队伍、国有及大型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及相关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应积极参加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应急处置与救援、事件调查处理等工作。充分发挥行业领域专家作用，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制定、污染损害评估、调查处理工作提供决策建议。翁牛特旗人民政府要加强环境应急管理、技术支撑保障、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建立环境应急专家库，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建立完善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提高环境监测预警、辅助指挥决策、救援实战和社会动员能力。
[bookmark: _Toc132968067][bookmark: _Toc132557756][bookmark: _Toc127779499]6.2 物资与资金保障
应急保障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保障支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环境恢复治理需要。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物资储备。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制定环境应急物资储备计划，建立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加强环境应急物资储备。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加强对翁牛特旗全域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的动态管理。翁牛特旗财政局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127779500][bookmark: _Toc132968068][bookmark: _Toc132557757]6.3 通信、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部门健全完善公路、铁路、航空紧急运输保障体系，组织提供环境应急响应所需公路、铁路、航空运输保障。公安部门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应急物资和人员装备优先通行。通信管理部门协调电信运营企业保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确保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
[bookmark: _Toc127779501][bookmark: _Toc132968069][bookmark: _Toc132557758]6.4 卫生医疗保障
全旗各医院、卫生院及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应积极参与到突发环境事件医疗救护中，确保伤员得到及时的救治。全旗药店和诊所可以为医疗救治提供必要的药品，能够保障药品的供应。
[bookmark: _Toc132968070][bookmark: _Toc127779502][bookmark: _Toc132557759]6.5 气象水文信息保障
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扩散、现场处置等环节受到事发所在地气象水文条件影响较大，旗应急指挥部应建立与赤峰市气象局和赤峰市水文局的联络机制，在翁牛特旗气象站和水文站无法提供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事发地相关的气象水文信息，为人员撤离、污染处置和扩散等相关重要决策的提供技术支持，便于采取科学有效的处理措施。
[bookmark: _Toc132968071][bookmark: _Toc132557760][bookmark: _Toc127779503]6.6 基本生活保障
翁牛特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局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应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储备相应的医疗药品、基本生活必需品等物资；或者建立与基本生活物资销售公司联系机制，便于突发情况下能够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旗供电局、自来水厂、热力公司等相关单位做好应急抢修准备，保障运行正常。
[bookmark: _Toc132557761][bookmark: _Toc132968072][bookmark: _Toc127779504]6.7 治安保障
[bookmark: _Toc132557762][bookmark: _Toc132968073][bookmark: _Toc127779505]旗公安局和各派出机构除负责事故发生区域警戒工作外，还要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7 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27779506][bookmark: _Toc132968074][bookmark: _Toc132557763]7.1 预案演练
[bookmark: _Toc132557764][bookmark: _Toc132968075][bookmark: _Toc127779507]7.1.1 制定演练计划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每年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计划，各乡镇（街道）根据实际情况，配合开展人员疏散，物资调用和人员安抚工作。旗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127779508][bookmark: _Toc132557765][bookmark: _Toc132968076]7.1.2 组织开展演练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各乡镇（街道）根据演练计划，旗应急指挥部根据演练计划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组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在应急演练中开展相关应对工作。
应急演练过程中注意各应急工作组成员单位的及时性、专业性和配合度等相关问题；人员疏散路线是否安全，疏散过程是否快速有序等问题。
[bookmark: _Toc132968077][bookmark: _Toc127779509][bookmark: _Toc132557766]7.1.3 演练总结评价
演练结束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演练总结评价和宣传报道工作，以达到提高公众应急防治与救灾能力的目的，并做好演练记录，记录演练过程中衔接情况、熟练程度、执行情况等问题，并要求有针对性的进行改善。
[bookmark: _Toc127779510][bookmark: _Toc132968078][bookmark: _Toc132557767]7.2 宣传与培训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定期开展环境保护科普宣传和教育，普及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常识，提高翁牛特旗行政区域内群众的防范能力。定期组织不同类型的环境应急演练活动，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乡镇（街道）要加强公众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突发环境事件防控应急知识教育，以增强公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在每年环境日开展环境保护宣传工作的同时，通过突发环境事件典型案例宣传，让企事业单位及群众了解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性，提高公众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认知和关注，并开展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简单培训，并告知公众的自我保护措施。鼓励公众参与，增强防范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知识和意识。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应加强环境保护专业技术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具有环境应急处置、监测等专门人才的应急队伍。
旗应急工作组组长单位应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开展本工作组开展相应的专业培训和应急培训，建立适合本工作组工作的专业应急队伍。
[bookmark: _Toc127779511][bookmark: _Toc132968079][bookmark: _Toc132557768]7.3 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127779512][bookmark: _Toc132968080][bookmark: _Toc132557769]翁牛特旗人民政府负责对翁牛特旗应急工作组成员单位的各项职责和各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防治保障工作进行有效的督导和检查，并及时总结突发环境事件防控应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8 奖励与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132557770][bookmark: _Toc127779513][bookmark: _Toc132968081]8.1 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救援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1）及时高效完成应急处置，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处理突发事件有功，有效保护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
（3）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bookmark: _Toc127779514][bookmark: _Toc132557771][bookmark: _Toc132968082]8.2 责任追究
单位或个人在应急行动中失职的、情节严重的、造成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构成犯罪的，有下列行为的，应追究其相应责任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不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而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
（2）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义务的；
（3）不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有迟报、漏报、瞒报和谎报突发环境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4）拒不执行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临阵脱逃的；
（5）盗窃、贪污、挪用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6）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7）在应急行动中散布虚假信息，迷惑群众，造成恐慌的；
[bookmark: _Toc127779515][bookmark: _Toc132557772][bookmark: _Toc132968083]（8）有其他对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危害行为的。

9 附则
[bookmark: _Toc127779516][bookmark: _Toc132968084][bookmark: _Toc132557773]9.1 预案管理
本预案发布实施后，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预案宣传、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通过跟踪分析、督促检查、综合协调等方面对应急预案时效性、科学性、操作性进行验证，根据需要及时组织评估，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向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提出修订建议。
[bookmark: _Toc132968085][bookmark: _Toc132557774][bookmark: _Toc127779517]9.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翁牛特旗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32968086][bookmark: _Toc132557775][bookmark: _Toc127779518]9.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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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0369057][bookmark: _Toc132557776][bookmark: _Toc127779523][bookmark: _Toc130369778][bookmark: _Toc132968087][bookmark: _Hlk125897532]附件 1 常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措施简表

常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措施简表
	风险类型
	处置措施
	工作目标

	涉危涉重企业
	1.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有关部门组织调度或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2.通过采取警示、疏散、隐蔽、防护、应急供应等救援方式，保护受到影响或可能受到影响的人群，将污染危害降至最低；
3.查明污染原因，采取封堵、拦藏、收集直至停产等措施，阻断或削减污染物非正常排放，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4.开展应急监测，确定污染范围和发展态势，在扩散途径上采取“围、追、企业堵、截”等方式，防止污染物进一步扩散；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一种或多种制、安善处置方式，将污染处置至符合环境标准，或恢复至背景值以内；
5.及时向公众发布事件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威胁或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事发地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停止环境应急处置措施。应急目标达成后，前方工作组视情返回，由当地人民政府继续组织实施后续工作。前方工作组返回后，持续跟踪关注事件进展，指导当地做好善后工作。应急工作终止后，必要时继续进行一定频次的环境监测，并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情况。
	启动预案、迅速控制、妥善处置、及时报告，落实主体责任

	饮用水水源地
	发生威胁饮用水源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取水点设在流域支流当中的，可在饮用水水源地上下游一定范围建设截污坝：取水点设在流域干流当中的，可在饮用水水源地上游建设截污坝，同时在截污坝上游未受污染水体设置导流渠，使水源地避开污染水体，或可在水源地上游设置截污坝的基础上采取调水措施；饮用水水源地设在湖库当中的，可在湖库中一定范围采取过滤隔离措施，保障取水安全。
    供水保障是通过水厂 应急改造、启用备用水源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对供水安全造成的影响。其中，水厂应急改造核心为确定水厂应急工艺(水厂应急工艺与河道工程削污工艺相同)。选择标准包括：处理效果显著，不引人二次污染，出水水质满足饮用水水质标准；能与现有水厂常规处理工艺相结合，便于建设，快速实施，易于操作；费用成本适宜，技术经济合理。在实施自来水厂处理工艺应急改造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各投药点位置及pH值调节与控制。
	迅速控制、妥善处置、及时报告，科学应对污染事故，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两场一库”（危废暂存场、垃圾填埋场、尾矿库）
	1.危废暂存场。实施24小时警戒值守，防止危险废物通过雨水管道流出厂界或进人河道内。处置外环境固废及废液，对受污染目标区域、设备设施等进行清洁，清理洒落在水沟中的固体废物，使用活性炭或吸水材料进行污水吸附收集。如危险 废物随雨水或消防废水扩 散到厂界外，立即告知附近单位和群众， 不要接|触和饮用受污染水源等。
2.垃圾填埋场。垃圾填埋场防渗层破损后，迅速抽吸受污地下水，同时通过开孔灌注粘合剂等办法进行裂缝密封，或以硅碳溶液修补防渗层破损部位。若监测井发现地下水污染，在截污坝外侧设置垂直渗滤墙，隔断受污染地下水向外漫渗；若渗滤液下渗对周边水源产生影响，应及时告知影响区域人群，并供应安全、饮用水或进行疏散转移。密切关注调节池液面高度，当超过安全液面线时，使用、潜水泵抽吸池体渗滤液，运送安全填埋区或回流垃圾堆体。
3.尾矿库。发生尾矿库泄漏事故后，启动应急排污泵、生产废水系统防控措施等，及时转移、处理事故排水；采取围堵措施，防止污染物进人外环境，减少影响区域和范围。溃坝事故发生后，通知下游区域居民及时撤离，并在下游设置围堰或拦挡坝，围堵泄漏渗滤液及含矿泥污。针对泄漏尾矿废水，采用架设波纹管、河流改道等导流方式，引导到污染影响范围小的区域，并迅速控制污染源扩散。混凝沉淀技术是尾矿库重金属泄漏污染物应急处置通用方法，即通过投加混凝剂使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沉淀，达到消除污染目的。对薄弱部位和重要部位，必须实施连续监视。
	落实“南阳实践”（突发水污染事件“一河一策一图”环境应急响应方案），建立健全环境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能力，将风险物质尽可能控制在一定区域内，及时采取相应消解措施，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bookmark: _Toc127779524][bookmark: _Toc132968088][bookmark: _Toc130369058][bookmark: _Toc132557777][bookmark: _Toc130369779]附件 2 环境应急能力建设相关任务内容说明

环境应急能力建设相关任务内容说明

环境应急管理队伍：指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中从事环境应急管理的专兼职人员组成的队伍，包括从事环境应急值守、响应处置、调查评估等工作的人员。
环境应急处置救援队伍：指事件发生后能够组织开展源头封堵、污染削减、废物转运等应急处置救援的专业人员组成的队伍，包括必需的人员及车辆机械等。队伍形式可包括生态环境部门自身组建的队伍，与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通过签订协议等组建的队伍，与企业等第三方签订协议等组建的队伍。
环境应急物资库：指主要储备环境污染处置物资的物资库。形式可包括生态环境部门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建设的物资库，与企业等第三方签订协议明确常备专门用于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使用的物资库等。
环境应急装备：指用于环境应急处置救援的设备等，包括但不限于《生态环境部门重点应急装备配备指导清单》中所列装备。可通过购买设备、租用设备、购买服务或社会合作等方式进行配备。
环境应急监测能力：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开展应急监测所需的人员队伍、仪器设备以及相关制度机制等。人员方面，应参照《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指南》，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建立相关工作制度，开展应急监测培训。仪器设备方面，可通过购买设备、租用设备、购买服务或社会合作等方式，按照同时应对两起较大及以上等级事件要求进行配备。
环境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指在河流重点断面建设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施或依托原有自动监测设施增加区域特征污染物监测指标，当监测数据异常时，可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发出预警信息。
“一河一策一图”方案：指按照《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南阳实践”实施技术指南》要求，在调查重点河流水文水系、环境风险源、环境敏感目标、环境应急空间与设施的基础上，编制的环境应急响应方案。
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指参照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关于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的指导意见》，建立的重点河流相邻市县间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


附件 3常见污染物处理方法
	[bookmark: RANGE!A1]序号
	常见特征污染物
	处 理 办 法

	1
	铬(六价)
	硫酸亚铁絮凝沉淀分离铬

	2
	铅
	投加硫化钠生成硫化铅沉淀去除

	3
	锌
	投加硫化钠生成硫化锌沉淀去除

	4
	铜
	投加硫化钠生成硫化铜沉淀去除

	5
	镉
	投加硫化钠生成硫化镉沉淀去除

	6
	汞
	投加硫化钠生成硫化汞沉淀去除

	7
	砷
	一般利用絮凝沉淀-吸附法或者离子变换吸附法，还可利用高铁酸盐的氧化絮凝双重水处理功能，取代氧化铁盐法。

	8
	铝
	加絮凝剂和石灰等沉淀去除

	9
	煤油
	投加活性炭粉末吸附

	10
	硫离子
	加石灰处理

	11
	氟化物
	加石灰生成氟化钙沉淀去除

	12
	盐酸
	用石灰、碎石灰石或碳酸钠中和

	13
	硝酸
	用石灰、碎石灰石或碳酸钠中和

	14
	硫酸
	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

	15
	氯化氢
	喷氨水或稀碱液

	16
	苯类
	用砂土或惰性吸收剂吸收残液

	17
	氟硅酸
	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

	18
	三氯甲烷
	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19
	四氯化硅
	石灰



附件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现场调查信息表
	单位名称
	　

	突发环境事件地点(如涉水需明确水体名称)
	　
	地理坐标
	东经：

	
	
	
	北纬：

	到达现场时间
	　
	气象参数
	风向： 风速：

	
	
	
	温度： 大气压： 降水：

	纳污水体水文情况
	流向：
	防护措施
	　

	
	流速(量)：
	
	

	调查人员
	记录人：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间、起因、受影响环境要素及大致范围
	　

	主要污染物、特性及流失量
	　

	环境敏感点情况
	　

	可能的伴生物 质、衍生污染物或次生污染物
	　

	现场初步判别结果(特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现场环境及敏感点示意图
	


	
	

	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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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监测相关技术规范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环办监测函〔2022〕231号
	《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空气应急监测工作规程》

	2
	环办监测函〔2020〕543号
	《重特大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规程》

	3
	HJ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4
	HJ/T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5
	HJ/T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6
	HJ/T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7
	HJ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8
	HJ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9
	HJ/T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10
	HJ193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11
	HJ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12
	HJ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13
	HJ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14
	HJ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15
	HJ1155
	辐射事故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16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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